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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社院发〔2025〕6 号

（2016 年 2 月 25 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内部试行）

（2025 年 3 月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修订）

（2025 年 4 月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

一、学业成绩部分

(一)学术型研究生：

总积分=学业成绩（仅二年级，40 分）+社会实践及集体活动+科研创新

评价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课程成绩 仅适用于二年级 40 ≤40 二年级

注：1.学业成绩为本专业方向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的成绩；

2.按专业方向进行学业成绩排名和分值换算；

3.专业方向排名第一的，学业成绩标准分为 40 分，本专业方向人员的标准分依据其

实际成绩分数与排名第一的成绩的差距进行换算，换算公式如下：

课程成绩 = 40×
本人所在专业方向成绩（学分绩平均成绩）

本专业方向排名第一的成绩（学分绩平均成绩）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

总积分=学业成绩（仅二年级，50 分）+社会实践及集体活动+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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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课程成绩 仅适用于二年级 50 ≤50 二年级

注：1.学业成绩为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成绩；

2.按专业进行学业成绩排名和分值换算；

3.专业排名第一的，学业成绩标准分为 50 分，本专业其他人员的标准分依据其实际

成绩分数与排名第一的成绩的差距进行换算，换算公式如下：

课程成绩 = 50×
本人所在专业成绩（学分绩平均成绩）

本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学分绩平均成绩）

二、科研创新部分

(一)学术论文

评价

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学术

论文

A 类 《中国社会科学》，SSCI、SCI 所在领域/类别

排名前 10%

30

不设上限

B类 学校认定的 B 类期刊（32 种哲学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SSCI(Q1)、SCI(Q1)

期刊

20

C 类 学校认定的 100 种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期刊，

SSCI(Q2)、SCI(Q2)期刊

12

D 类 CSSCI 来源期刊（本表格标注的 B 类、C 类以

外），SSCI(Q3)、SCI(Q3)期刊，《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6

E 类 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CSSCI集刊，SSCI(Q4)、

SCI(Q4)期刊

3

F 类 其他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CD 核心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1.5 限 2 篇

其他 普通学术期刊 1 限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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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须在发表期刊上有注明）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师范

大学社会学院（在本学科招生的非社会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作为第一作者的除外，但

其第一作者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师范大学）。

2.导师是指经北京师范大学备案，学院认定的研究生本人的老师。

3.论文发表必须见刊（SSCI/SCI 论文 Online），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正式出版的时间为

准。同一论文被不同期刊或不同会议论文集收录时，按最高加分类别加分一次。

4.独立作者，按相应类别最高分值计算。

5.仅有两名作者且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的，按相应类别最高分值的 80%

计算。

6.多名作者发表的论文，由第一作者提供分值分配方案（须第一作者签字确认），

方案中的分值分配总和不得超过该类别的最高分值，且第一作者分配的分值分别不

得少于该类别最高分值的 50%，第四名及以后不再分配分值。

（二）咨询成果

评价

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咨询

成果

获得正国级领导批示 35

不设上限获得副国级领导批示 15

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省部级政府部门采纳 5

注：

1.第一作者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在本学科招生的非社会

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作为第一作者的除外，但其第一作者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

师范大学）。

2.导师是指经北京师范大学备案，学院认定的研究生本人的导师。

3.批示须有实质性内容；采纳须附采纳证明。

4.独立作者，按相应类别最高分值计算。

5.多名作者的资政成果，仅第一、第二作者加分，由第一作者提供分值分配方案（须

第一作者签字确认），分值分配总和不得超过该类别的最高分值，第二作者的加分

不超过该类别最高分值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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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著作

评价

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学术

著作

学术专著（学生独著） 10

不设上限学术著作、译著、教材（学生第一作者） 5

注：

1.第一作者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2.著作以正式出版的时间为准，附封面、版权页和目录页复印件。

（四）学术竞赛和科研资政成果获奖

评价

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本学

科认

定的

学术

竞赛

一等奖

及以上

（金奖）

二等奖

（银奖）

三等奖

（铜奖）

不设

上限本学科认定的国家级及以上学术科技

竞赛获奖（如注释），或科研成果获

国家级奖励

16 12 8

本学科认定的省部级学术科技竞赛获

奖（见注释），或科研成果获省部级

奖励

7 4 3

本学科认定校级学术科技竞赛（有限

定，见注释）、科研成果获奖

3 2 1

其他 非学科认定的学术科技竞赛（见注释） 0.8 0.5 0.3

注：

1.第一作者的知识产权单位必须为北京师范大学。

2.多名作者的或团体奖（参评人员排序由主办单位或竞赛评奖委员会审定），由第

一作者提供分值分配方案（须第一作者签字确认），方案中的分值分配总和不得超

过该类别的最高分值，且第一作者分配的分值分别不得少于该类别最高分值的 50%，

第四名以后不再分配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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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学科认定的国家级学术科技竞赛项目：1）一等奖及以上：全国“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赛特等奖、一等奖或金奖；2）二等奖：全国“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二等奖或银奖、专项赛一等奖；3） 三等奖：

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三等奖或铜奖、专项赛二等奖；全

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专项赛的三等奖按主体赛的三等奖分值的

80%加分；

（2）本学科认定可按省部级学术科技竞赛加分项目：1）一等奖及以上：首都“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题赛特等奖、一等奖及金奖，全国 MSW 研究

生案例大赛（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官网公布的，以下相同）

一等奖及以上；2） 二等奖：首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题赛二

等奖及银奖、专项赛一等奖，全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二等奖；3） 三等奖：

首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三等奖或铜奖、专项赛二等奖，全

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三等奖；首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专项

赛的三等奖按主体赛的三等奖相应分值的 80%加分，全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

优秀奖按照三等奖的 60%加分；

（3）本学科认定的可按校级学术科技竞赛项目：京师杯主体赛、专项赛，但专题

赛按照主体赛的 80%加分；

4. 其他非本学科认定学术竞赛但学校认定的学术竞赛，以学校认定的竞赛奖学金标

准为准（参考学校公布的《竞赛奖学金评选办法》），如语言类、数学类等（每年

3月更新）。其他一般性，非权威性民间组织举办的竞赛不列入评选范围。

（五）主持科研项目

评价

项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主

持

科

研

项

目

国家级 10 不设上限

省部级（或主持横向课题经费达到 25 万

元以上且入北师大财经处账）

5

校级 3

院设立的课题（未完成中期考核或未通

过的不予加分）

1

注：1.须为本人主持，或省部级、国家级课题子课题负责人（须附立项书），且子

课题负责人按相应级别分值的 5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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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纵向课题以立项为准，横向课题以经费到账为准，且只计算一次加分。

3. 校、院课题以立项为准，且须参加中期考核，考核通过方可加分。

三、社会工作及文体职业活动部分

评价项

目

评价范围 分值 总分 备注

社会

服务

校团委兼职副书记、校团委直属学生组织（由校

团委提供）负责人、珠海校区团委直属学生组织

负责人（由珠海校区团委提供）、校研会主席团、

学院研会主席团、班长、党支部书记

2

≤2

不累加，

只取一项

最高分

校研会部长（或珠海校区研服中心团委研究生会

部长）、学院研会部长、团支书

1.5

校（或珠海校区研服中心研究生会）、学院研会

副部长党支委

1.3

学院研会成员、班委 1

社会

实践

学校组织的暑期社会

实践/寒假返乡调研

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奖项（可

多项）

队长 1.5 ≤3

≤3

参与 0.4 ≤1

获得校级一等

奖及以上奖

（可多项）

队长 1 ≤2

参与 0.3 ≤0.6

获得校级二等

奖（可多项）

队长 0.5 ≤1

参与 0.1 ≤0.2

获得校级三等

奖（可多项）

队长 0.2 ≤0.4

志愿

服务

累计 10 小时（含 10 小

时）起算，每小时换算

0.01 分（详见《社会学

院学生志愿服务认定

办法》）

社会层面 大型活动、“志愿
北京”平台、“I
志愿”平台（广东）

≤1.5 ≤1.5

基层社区及福利

机构

≤0.45

社工学社 ≤0.75

学校层面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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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层面
≤0.75

职业

规划

大赛

（教

育部）

国

家

级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

划大赛（成长赛道、

就业赛道）

金奖 12.0

≤12.0

不累加，

只取一项

最高分

银奖 10.0

铜奖 8.0

优秀奖 7,0

市

级

北京市大学生职业

规划大赛（成长赛

道、就业赛道）

金奖 6.0

银奖 4.0

铜奖 3.0

优秀奖 2.5

校

级

校级职业规划（成

长赛道、就业赛

道）、未来教师素

质大赛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6

三等奖 1.2

优秀奖 1.0

院

级

院级职业规划（成

长赛道、就业赛

道）、院级未来教

师素质大赛

一等奖 0.8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3

参加 0.2

参加

集体

活动

及比

赛

省

市

级

及

以

上

仅为以北京师范大

学为单位组队的文

体比赛

获奖 1.5

≤1.5校

级

知识、文艺类类（如一二九合唱

比赛、知识竞赛、辩论赛等）

一等奖（或 1、2

名）

1

二等奖（或 3、4

名）

0.6

三等奖（或 5、6

名）

0.3

参与 0.2

体育运动类 校运动会 获奖 0.4

参与 ≤0.2 每 1 项计

0.05 分

入场式 0.1

校级各大杯球类 前 2 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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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如：足球、

篮球、排球、乒

乓球等）

四强 0.8 同一个比

赛，取最

终成绩加

分

八强 0.4

参与 0.3

注：

1.校团委直属学生组织、珠海校区团委直属学生组织，每年以校团委、珠海校区团委提供名单

或官网公布的名单为准,如：校学生会、白鸽志愿者协会、艺术团、广播台、北师青年、学

生科协、青年团校等；除校团委直属学生组织、珠海校区团委直属学生组织外，其他学生社

团社长不再加分。

2.社会服务采取绩效考核或评定：

（1）等级分四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分别按照相应级别的最高分值的 100%、80%、

60%、0%获得最终加分；若等级仅分合格、不合格，则按照合格加满分，不合格不加分。

（2）考评和评定认定方式：

1）班长、团支书的考评由班主任和学院学工办一起完成（各占 50%），各班委的考评由班

主任负责评定；

2）党支部书记、支委的考评由学院学工办负责；

3）研会主席团成员的考核由学院学工办负责，部长、副部长、优秀部员的考核由研会主席

团负责考评；

4）校团委直属学生组织、珠海校区珠海校区团委直属学生组织、珠海校区研服中心学生组

织的考核或评定，以各校级考评证书为准或由相应校级组织负责老师提供的签字证明材

料。学年内被学校通报有违纪行为的社团的成员，均不能取得相应的加分。

3.两年制社工专硕同学在院研究生会担任职务不满一年的，须承诺干满一年，方可加分。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2025 年 4 月 14 日印发


